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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浙江嘉利(丽水)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二期） 

 

浙江嘉利(丽水)工业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辅导对象”、

“嘉利股份”、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)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

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。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安信证券”、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

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(2020 年修订)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

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,以及《浙江嘉利(丽水)工业股份

有限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

通股（A 股）股票之辅导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辅导协议》”）相关

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: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根据安信证券与嘉利股份签订的辅导协议及制定的辅导计

划，安信证券派出王耀、彭国峻、湛政杰、范彬彬、徐长浩五位

辅导工作人员组成辅导工作小组，其中王耀为辅导工作小组组长。 

上述人员均具有证券执业资格，具备法律、会计等必备的专

业知识和技能，有较强的敬业精神，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的辅导要求，具备辅导资格。 

1、王耀，男，保荐代表人，管理学硕士，注册会计师（CPA），

现任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委员会业务总监。曾负责或

参与海星股份（603115）、佩蒂股份（300673）、汇纳科技（300609）、

瑞鹄模具（002997）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；汇纳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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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00609）、佩蒂股份（300673）、丰原药业（000153）、顺灏股

份（002565）非公开发行股份项目；丰原药业（000153）、国瓷

材料（300285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财务顾问项目。 

2、彭国峻，男，法学学士，保荐代表人，注册会计师（CPA），

具有法律职业资格，现为安信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高级业务

副总裁。曾负责或参与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603822）、

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300609）、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

司（603214）、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项目，以及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603822）公开

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、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

（002085）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相关工作。 

3、湛政杰，男，法律硕士，具有法律职业资格。现任安信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业务经理。曾参与浙江万

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、浙江万丰奥威汽

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项目、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

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、浙江野风药业股

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、南京大汉软

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相关工

作。 

4、范彬彬，男，管理学硕士，注册会计师（CPA），现为安

信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业务经理。2017 年至 2020年，曾就

职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，主要从事首发上市审计及上市公司

年报审计工作；现任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

业务经理。曾参与浙江绿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浙江喜尔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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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项目相关工作。 

5、徐长浩，男，会计硕士，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，现任安

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业务经理。徐长浩先生曾参与浙

江德斯泰有限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、江苏斯威

克新材料有限公司辅导财务顾问项目、绿晶生物首次发行股票并

在创业板上市项目、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等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已于 2021 年 6 月对嘉

利股份进行了辅导备案登记，嘉利股份的第二期辅导工作时间为

2021 年 9 月。 

在本期辅导工作中，辅导人员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通过专门

会议、组织辅导对象自学、讨论等多种方式展开辅导工作。辅导

对象对辅导计划的实施给予了积极配合，本辅导期内计划执行情

况较好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辅导期间，安信证券辅导人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，按照业已制定的辅导计划和实施

方案，认真对公司进行了相关辅导。在辅导工作中，安信证券对

公司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清查并提出相应整改建议。主要辅导

内容如下： 

1、组织发行人接受辅导人员进一步学习上市法规知识，使

接受辅导人员进一步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、信息披露和履

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，增强其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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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与嘉利股份管理层召开专题讨论会，充分沟通募集资金

投向的合理性和可行性，并初步确定募集资金投向。目前，嘉利

股份正积极完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划。 

第二期辅导工作已按照《辅导协议》的要求顺利完成，辅导

过程中，公司按照辅导协议的规定对安信证券的辅导工作给予了

积极配合，辅导协议履行情况良好。 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本辅导期内，安信证券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

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相互配合，根据嘉利股份的实际情况对其开

展了相关辅导工作。嘉利股份积极配合辅导工作的开展，与辅导

机构保持密切沟通，认真听取辅导机构提出的规范运作建议，对

于提出的整改意见认真研究并落实有关整改措施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辅导期内，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就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有

关募集资金使用的原则、规定和注意事项向嘉利股份相关人员进

行了讲解，促使嘉利股份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明确募集资金使用

的相关要求。保荐机构会同嘉利股份管理层等召开专题会议，重

点研究同行业上市公司案例及公司自身特点，积极推动相关工作

开展，推动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。截至本工作进展报告出具日，

嘉利股份尚未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备案和环评工作。公司将

继续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的沟通，以期早日完成相关项目的备案

和环评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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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历史沿革较为复杂，股权转让及增资次数较多，2015

年 10 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，2017 年 5月终止挂

牌，目前自然人股东数量较多，核查工作量相对较大。保荐机构

和律师后续将重点核查公司历史沿革情况，通过调取工商档案、

对股东进行访谈、核查资金流水等方式对历次股权转让和增资进

行核查，确认公司的股权结构清晰，不存在影响发行上市条件的

情形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安信证券对嘉利股份的第三期辅导工作计划自 2021年 10月

起，安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，继续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、财务运作、

内部控制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核查与规范；督促嘉利股

份就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解决；协助嘉利股份开展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上市申报文件的准备工作。第三期辅导工作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持续加强对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关键岗位

人员、重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合法合规意识的培养，组织相关

人员接受系统性的培训和学习； 

2、安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将会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、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继续通过现场尽职调查工作，

对发行人最新的历史沿革、股东情况、生产经营、业务与技术、

财务运作、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变化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核查与规范。 

在本期辅导工作结束后，辅导工作小组仍将持续关注嘉利股

份的重大变化，对发生与辅导工作进展报告不一致的重大事项，

将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报告。 






